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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授权州、县市审批的部分服务价格项目
定价管理权限的通知

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：

根据2016年全省发展改革系统年中工作会议物价工作专题会议的安排布置，以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云发改物价〔2015〕1746号）的授权规定，为进一步明确德宏州州、县市两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批制定相关服务价格项目的定价权限，结合现行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或管理实施意见的规定，经对《云南省定价目录（2015年版）》中授权州、县市价格主管部门管理的服务价格项目的定价权限进行梳理，并对幼儿园收费、养老服务收费、殡葬服务收费、景区门票价格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、生猪屠宰加工服务收费等六个服务价格定价项目的权限进行了划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附件：德宏州州、县市价格主管部门服务价格定价管理权限划分表


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16年8月23日
报：云南省物价局、德宏州人民政府。                   
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2016年8月2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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